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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延工改办〔2022〕2 号

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加强“多测合一”工作的通知

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政务大数据局、县人防办、县不动

产登记和交易中心，各建设单位、测绘机构:

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

我县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推进延津县工程建设

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延自然资〔2021〕229 号）,

并建立了“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机构名录库”为进一步

加强联合测绘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:

一、进一步整合测绘事项，我县“多测合一”由四个阶段优

化调整为三个阶段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(国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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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24 号)《关于加强“多测合一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工改办

〔2022〕 2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“多测合一”工作试运行情

况，将我县“多测合一”由四个阶段优化调整为三个阶段，具体

调整内容如下:

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不动产登记等工作流程，“多测合

一”划分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、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监督、竣工

验收三个阶段。将工程建设项目前期的选址地形图、勘测定界测

量、宗地图测量整合为一个测绘事项(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多测

合一);将工程建设项目中期的规划放线测量、规划验线测量整合

为一个测绘事项(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监督阶段多测合一);将工

程建设项目后期的规划核实测量、人防测量、房产测量、不动产

落宗整合为一个测绘事项(竣工验收阶段多测合一)。其中选址地

形图与不动产落宗免费提供。

二、严格落实每个阶段测绘事项由一家测绘机构承担,由建设

单位在“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机构名录库”中自主选择

的规定

根据《关于全面推进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改革

的实施意见》规定:“整合后每个阶段的测绘事项委托一家测绘单

位承担，也可以全流程委托一家测绘单位承担。”建设单位应在

“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机构名录库”中自主选择测绘机

构。

为加强“多测合一”工作，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政务

大数据局、县人防办、县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等职能部门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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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单位、测绘机构应严格落实每阶段测绘事项在“延津县工程建

设项目联合测绘机构名录库”中自主选择一家测绘机构承担的规

定。各行政审批部门依职责对审批过程中所涉及的测绘成果严格

审核，对非名录库中测绘单位出具的测绘成果，不予受理。

三、加强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共享利用，降低企业费用

一是免费提供选址地形图。由县自然资源局根据我县主城区

现有1:1000地形图免费提供用于办理建设项目选址的地形图出图

工作。

二是免费提供不动产落宗成果。要求由测绘机构整合其在立

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、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监督阶段、竣工验收

阶段所形成测绘成果为落宗使用的宗地测绘成果，并免费提供给

县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审核使用，用以完成建设单位在办理建

筑物在建工程抵押、商品房预（销）售及不动产登记时的落宗。

建设单位不再委托落宗测绘，也不再承担测绘费用。要求各测绘

机构继续利用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免费提供落宗使用的宗地测

绘成果，不得再向建设单位收取费用。如发现仍然收取费用的，

将对测绘机构进行通报，直至移出测绘机构名录库。

望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加强我县“多测合一”工作

把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、共享成果落到实处。

附件: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机构名录库

2022 年 5 月 25 日

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5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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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机构名录库


